国家税务总局乌海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乌海税稽罚〔2026〕3号
乌海市六源煤炭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150302MABQB1U395）
[bookmark: jcssqjz]我局（所）于2025年9月12日至2025年11月27日（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黄河大街瑛隆教育基地三楼301、302室）2022年6月9日至2023年12月31日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1、 违法事实及证据
根据《税务处理决定书》（乌海市稽处〔2026〕3号）认定你单位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bookmark: wfss]2022年至2023年，宁夏昊丰伟业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向乌海市六源煤炭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货款共计12280万元，乌海市六源煤炭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为宁夏昊丰伟业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供应焦炭价值122364544.76元，但仅开具金额为110628614.07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剩余金额11735930.69元的发票未向宁夏昊丰伟业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相关收入未做账务处理、未进行纳税申报。
本次检查你单位需补缴增值税1,350,151.32元，城市维护建设税47,255.30元，教育费附加20,252.27元，应补缴地方教育附加13,501.52元，水利建设基金6,750.75元，企业所得税15,369.84元。
1、增值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第二条“增值税税率：（一）纳税人销售货物、劳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或者进口货物，除本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另有规定外，税率为17%。（二）纳税人销售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销售或者进口下列货物，税率为11%：1.粮食等农产品、食用植物油、食用盐；2.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二甲醚、沼气、居民用煤炭制品；3.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4.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5.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三）纳税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除本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另有规定外，税率为6%。（四）纳税人出口货物，税率为零；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五）境内单位和个人跨境销售国务院规定范围内的服务、无形资产，税率为零。税率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一、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7%和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6%、10%。……六、本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执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税率、扣除率、出口退税率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九、本公告自2019年4月1日起执行。”
追缴你单位所属期2023年11月少申报缴纳增值税：1309224.51元，所属期2023年12月少申报缴纳增值税：40926.81元。
2、城市维护建设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第二条“凡缴纳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三条“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分别与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同时缴纳”、第四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7%；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5%；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镇的，税率为1%”的规定。
以及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0号）规定，“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四、本公告执行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通知》（内财税〔2022〕325号）“各盟市财政局、计划单列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各盟市税务局、计划单列市税务局：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减税降费决策部署，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2022年第10号），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有关政策通知如下：一、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按50%征收资源税（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二、对小型微利企业判定标准等相关规定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2022年第10号）执行。三、本通知执行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追缴你单位所属期2023年11月应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45822.86元，所属期2023年12月应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1432.44元。
3.教育费附加
根据《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国务院令〔1990〕60号）第三条“ 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教育费附加率为3%，分别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同时缴纳”。第六条“教育费附加的征收管理，按照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的有关规定办理”。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0号）规定，“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四、本公告执行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通知》（内财税〔2022〕325号）“各盟市财政局、计划单列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各盟市税务局、计划单列市税务局：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减税降费决策部署，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2022年第10号），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有关政策通知如下：一、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按50%征收资源税（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二、对小型微利企业判定标准等相关规定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2022年第10号）执行。三、本通知执行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追缴你单位所属期2023年11月应补缴教育费附加：19638.37元，所属期2023年12月应补缴教育费附加：613.9元。
4.地方教育附加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内政字〔2005〕255号）　　“第四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所有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以下简称“三税”）的单位和个人均应缴纳地方教育附加。第五条　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标准为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三税”税额的1％。”、《关于同意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地方教育费附加的函》（财综函[2005]33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的通知》（内政办发〔2011〕25号）:第一条“征收标准 全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统一调整为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实际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税额2%。”第二条“执行时间 调整后的征收标准从2011年2月1日起执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内政字〔2016〕64号）“第四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所有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以下简称“三税”）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缴纳地方教育附加。第五条 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标准为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三税”税额的2%。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发文日期：2016年03月14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0号）规定，“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四、本公告执行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通知》（内财税〔2022〕325号）“各盟市财政局、计划单列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各盟市税务局、计划单列市税务局：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减税降费决策部署，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2022年第10号），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有关政策通知如下：一、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按50%征收资源税（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二、对小型微利企业判定标准等相关规定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2022年第10号）执行。三、本通知执行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追缴你单位所属期2023年11月应补缴地方教育附加：13092.25元，所属期2023年12月应补缴地方教育附加：409.27元。
5.水利建设基金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内政发[2012]41号）第三条之规定，凡有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体经营者，按上月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一计征。《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税务局 水利厅关于印发自治区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内财税〔2021〕1055号）第二条第二款规定“2022年1月1日起，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以下简称两税税额）为计费依据，乘以具体适用费率计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与增值税、消费税同时缴纳。其中，2022年具体适用费率为1%；2023年起具体适用费率为0.5%。规定，追缴企业所属期2023年11月应补缴水利建设基金：6546.12元，所属期2023年12月应补缴水利建设基金：204.63元。
6.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第一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第四条“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第五条“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条“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本条例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十二条“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1）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 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2）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2年第13号)“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将有关税收政策公告如下：一、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三、本公告执行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第十三条  企业应当取得而未取得发票、其他外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发票、不合规其他外部凭证的，若支出真实且已实际发生，应当在当年度汇算清缴期结束前，要求对方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补开、换开后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符合规定的，可以作为税前扣除凭证。第十四条  企业在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过程中，因对方注销、撤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等特殊原因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的，可凭以下资料证实支出真实性后，其支出允许税前扣除：（一）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原因的证明资料（包括工商注销、机构撤销、列入非正常经营户、破产公告等证明资料）；（二）相关业务活动的合同或者协议；（三）采用非现金方式支付的付款凭证；（四）货物运输的证明资料；（五）货物入库、出库内部凭证；（六）企业会计核算记录以及其他资料。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为必备资料。
追缴企业2023年度应补缴企业所得税：15369.84元。
7.加收滞纳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1年第49号）第三十二条“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的规定，对你单位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加收滞纳金,以实际入库日期金税三期系统计算金额为准。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资料一：举报函、宁夏昊丰伟业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情况说明、焦炭买卖合同、宁夏昊丰伟业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记账凭证、宁夏昊丰伟业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结账说明、宁夏昊丰伟业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过磅单复印件、乌海市六源煤炭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记账凭证复印件，乌海市六源煤炭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账户银行流水、乌海市六源煤炭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明细、乌海市六源煤炭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纳税申报表、《国家税务总局乌海市海勃湾区税务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海区税罚[2025]1号）、乌海市六源煤炭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缴纳罚款完税证明、乌海市六源煤炭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情况说明、乌海市六源煤炭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市诚宏供应链有限公司焦炭买卖合同、结算单、汇款凭证复印件。上述证据资料证明了你公司与宁夏昊丰伟业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往来未按规定开具发票、记账、申报税款的违法事实。
二、处罚决定 
根据上述事实，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9号）第六十三条“ 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发布《内蒙古自治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公告〔2021〕9号）“17-税款征收-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中（一）五年内首次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并能够配合税务机关检查，且未造成较大不良社会影响的，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50%以上1倍以下的罚款。”之规定，你单位未按规定开具发票、申报销售收入，在账簿上少列收入，造成所属期2023年11月少申报缴纳增值税：1309224.51元、城市维护建设税：45822.86元，所属期2023年12月少申报缴纳增值税：40926.81元、城市维护建设税：1432.44元，2023年度少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15369.84元，合计：1412776.46元，应定性为偷税，应当追缴其全部少缴税款并处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罚款706388.23元。
对你单位偷税行为按最终处以706388.23元的罚款。
以上应缴罚款项共计706388.23元。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乌海市海勃湾区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乌海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26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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